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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水利厅文件

闽水审批〔2026〕15 号

签发人：______

福建省水利厅关于
国道G534 线长汀新桥任屋至策武

南坑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

福建汀畅交通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《关于申请审批国道 G534 线长汀新桥任屋至策武南坑

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函》收悉。我厅委托省水土保

持工作站对《国道 G534 线长汀新桥任屋至策武南坑段公路工程水

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进行技术评审，形成了审查意见（详见附件）。

我厅基本同意该审查意见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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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道 G534 线长汀新桥任屋至策武南坑段公路工程位于龙岩

市长汀县新桥镇、策武镇、大同镇境内。项目起于新桥镇任屋村，

止于策武镇南坑村，全线长度 13.28 公里。主要由路基路面工程、

交通工程、桥涵工程、改路工程、排水工程及景观绿化工程等组

成，总征占地面积 70.13 公顷。项目建设土石方挖填总量 297.73

万立方米（自然方，下同），余方 29.83 万立方米拟堆放在本项目

设置的 2处弃渣场。

二、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

（一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70.13 公顷。

（二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。

（三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 98%，

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，渣土防护率 97%，表土保护率 92%，林草植

被恢复率 98%，林草覆盖率 27%。

（四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其防治措施类型。

（五）基本同意水土保持补偿费 70.13 万元。

三、生产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中应全面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水土保持法》等相关要求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

（一）将水土保持方案涉及的水土保持措施纳入后续设计，

加强施工组织管理，切实落实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（二）生产建设单位在后续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地形、地质、

气象、水文和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，科学选择适用的国家和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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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标准规范，深化弃渣场稳定性分析论证，合理确定各项水土

保持措施设计标准和设计方案，并进一步深化完善各临时堆土场、

弃渣场设计，确保临时堆土场、弃渣场等安全稳定，拦挡设施、

截排水设施等有效发挥防护作用，不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危害。严

格实行生产建设单位和参建单位的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。

（三）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，严禁随意占

压、扰动和破坏地表植被。根据方案要求优化施工工艺、合理安

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，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

成的水土流失。做好表土的剥离、保存和利用，加强临时堆土和

堆料管理，及时落实各项防护措施。做好土石方数量和去向的动

态台账管理，周转期限内完成临时堆土和临时堆料清运并做好迹

地恢复，确保弃渣综合利用依法依规落实到位。强化过程管理，

按照“边建设、边恢复”的原则，及时回填表土，防止表土资源

流失和浪费。

（四）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加强水土流失动态监控。

按规定向省水利厅、龙岩市水利局、长汀县水利局提交监测季度

报告及总结报告。

（五）依法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，确保水土保持工

程建设质量和进度。

（六）依法依规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
四、本项目的地点、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，或者水土保持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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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，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

土保持方案，报我厅审批。需要新设弃渣场的，生产建设单位应

当开展弃渣减量化、资源化论证，并在弃渣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

补充报告，报我厅审批。

五、本项目在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，验

收结果向社会公开；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

通过后3个月内，向我厅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，并接受验收

核查。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生产建设项目

不得投产使用。

六、请省水土保持工作站会同龙岩市水利局、长汀县水利局

加强对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检查，并将监督

检查意见抄送省水利厅水保与科技处。龙岩市水利局、长汀县水

利局要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并组织对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跟

踪督促落实，对存在水土保持违法行为的，依法严格查处。

七、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文2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水土

保持方案报告书分送项目所涉及的市、县（区）水行政主管部门。

八、本批文自签发之日起有效期限3年。在批文有效期内未开

工建设的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在批文有效期届满的30个工作日之前

向我厅申请重新审核。项目在批文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，或虽

提出重新审核申请但未获批准的，本批文自动失效。

本文仅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批复，项目建设的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信息科:郑晨虹



- 5 -

其他许可需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福建省水土保持工作站关于国道 G534 线长汀新桥任屋

至策武南坑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审查意见

福建省水利厅

2026 年 3月 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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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发改委、交通运输厅、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，厅水保

与科技处，省水土保持工作站，龙岩市水利局，长汀县水利局，

福建省国浈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。

福建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6年3月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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